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一

条规定：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

第三人的，应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或者第三

人可以催告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予以同意，债

权人未作表示的，视为不同意。

案情回顾

某蔬菜店与王某长期存在蔬菜买卖关系。

2023年起，王某多次向某蔬菜店赊购蔬菜。某蔬

菜店经营者通过微信定期向王某发送手写账单对

账照片。截至 2023 年 9 月，王某累计欠付货款

5000余元。经多次催要，王某未予支付，并声称自

己是给徐某帮忙的，款项应由第三人徐某承担。

2023 年10 月，在某蔬菜店经营者外出期间，

第三人徐某到店，单方出具了一份5000余元的欠

条，但该欠条既未注明债务转移事宜，也未经某

蔬菜店或其授权人员签名确认。某蔬菜店事后

表示，从未同意债务转移给徐某，因听说徐某欠

了不少债务，对其偿还能力存疑，也不同意其加

入债务，坚持认为王某应承担付款责任，故诉至

法院，要求王某向其支付所欠货款5000余元及利

息损失。

庭审中，王某辩称，徐某已出具欠条，债务已

转移，其个人无需再承担责任。第三人徐某述称，

涉案蔬菜实际是自己购买的，其到店出具了欠条，

自己愿意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蔬菜店主张与王某之间

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为证，王某

对该证据真实性亦无异议，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

系。王某称自己是给徐某帮忙的，徐某认可，但是

在买卖活动持续过程中，王某未表明其是给徐某

帮忙，而是一直以个人名义处理订货付款事宜，直

至催款后，才提出案涉款项应向第三人催要的主

张，王某与徐某均未提供其他可证实在买卖过程

中某蔬菜店知情或认可王某系代他人采购蔬菜的

证据，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某蔬菜店主张王某欠

付货款 5000 余元，有微信聊天记录及对账单为

证，对该数额王某未提出异议或提供反证，法院对

此予以采信。

债务人将债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

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徐某就该债务出具欠条，但

该欠条中未注明债务转移的事宜，也未经某蔬菜

店或其授权人员签字认可，债权人持有该欠条原

件的行为不能视为放弃对王某主张债权，该行为

不属于债务转移。本案中，徐某出具欠条的行为

可以视为其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但其单方

行为未经债权人某蔬菜店同意或追认，某蔬菜店

明确拒绝债务加入；况且，即使徐某作出债务加入

的意思表示，也并不能免除王某的还款义务。某

蔬菜店作为债权人，向王某主张欠付货款5000余

元的还款责任及利息损失，合法有据。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王某向某蔬菜店支付货

款5000余元及利息损失。

第三人单方出具欠条
能否免除

原债务人责任？
债务人拖欠货款，

第三人主动出具欠条，

债权人能否继续向原债务人追偿？一起看济南市

槐荫区人民法院法官审理的这起合同纠纷案。

法条链接

核心提示

本报综合

发生交通事故后
无固定收入者怎么算误工费？

核心提示 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无固定收入，误工费如何计算？近日，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案情回顾

2024 年 4 月，陈某驾驶三轮载

货摩托车，与同向行驶的许某驾驶

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此次事故

导致两车受损，许某受伤，构成八级

伤残。事故发生后，陈某驾车逃

逸。公安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

故认定书，认定陈某承担事故的全

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双方就赔偿

事宜协商未果，2024 年 10 月，许某

将陈某起诉至法院，要求陈某赔偿

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

护理费等费用，以及 29748.82 元的

误工费。庭审中，陈某辩称，事故发

生属实，同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进行赔偿，但认为许某主张的误工

费过高。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生命健

康权受法律保护，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确定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许某无责任，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

充分，法院予以采信。由于陈某没有

为其所有的车辆投保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其作为投保义务人

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

责任，不足部分，由其按照事故责任

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许某要求的各项赔偿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许某要求赔偿医疗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

等各项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

持。许某要求赔偿误工费 29748.82

元，其提交了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证明其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经

营范围包含室内外装饰工程相关业

务。根据鉴定意见，许某伤后误工期

限为120日，按照2023年山东省建筑

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 90486 元计算，120 日误工费为

29748.82 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

以支持。

综上，法院依法支持了许某要求

陈某赔偿29748.82元误工费的诉讼

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

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

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

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

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

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

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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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张某某是一位在某短视频平台

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红”，其发布

的“青梅精”“食用椰壳炭”“爆辣美

食”等猎奇食品测评视频走红网

络。张某某的标志性夸张表情、置

顶测评视频，曾连续占据抖音排行

榜，成为全网热门话题。今年2月，

张某某发现某淘宝店铺以“网红张

某某同款”为标题，推广一款青梅精

产品。张某某团队调查发现，该淘

宝店铺从未与其进行任何授权沟

通。标题中“网红张某某同款”已导

致部分粉丝误以为其参与商业合

作，对其个人信誉造成损害，遂以侵

害姓名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停止

侵权并赔偿损失。

根据合法自愿原则，法院组织

调解。调解过程中，法官指出，淘宝

店铺以“网红张某某同款”为标题描

述青梅精产品，侵犯张某某的姓名

权，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被

告未宣传网红张某某授权，未使用

网红张某某的照片或视频为商品主

图，该产品亦非“三无”产品，同时未

对网红张某某的姓名造成重大影

响，也主动删除涉案商品链接中的

“张某某”字样，相对情节较轻。经

双方沟通，依据销售盈利情况，法官

最终促成以2万元达成调解协议。

随着社交电商蓬勃发展，类似

的“蹭流量”“搭便车”营销屡见不

鲜。在新媒体时代，每个人的肖

像、姓名都可能成为具有商业价值

的资产。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

制作、使用、公开其肖像；任何组织

或个人不得盗用、假冒他人姓名。

法律对姓名权、肖像权的保护力

度，不因当事人是“网红”身份而有

任何减损。

部分商家抱着“不用白不用”

的心态，在商品标题、描述、主图

中 擅 自 关 联 知 名 网 红 姓 名 或 形

象，利用其影响力引流促销。这

种行为看似“取巧”，实则极易构

成 对 他 人 姓 名 权 、肖 像 权 的 侵

害。即使如本案中仅使用姓名未

使用肖像，只要具有商业目的且

未经授权，造成混淆或不良影响，

就可能构成侵权。

擅用网红姓名“蹭流量”
法院：侵犯姓名权应担责

核心提示 在商品标题中使用“网红×××推荐产品”“网红×××同款”字样，并截取网红在视

频平台中的热门场景作为商品主图，逐渐成为部分商家蹭流量、博销量的营销手段。近

日，义乌市人民法院就成功调解了一起因网红姓名权而引发的纠纷，为当前火热的社交电商环境敲响了警钟。

法律点拨

实践中，伪造暗示授权、合作关系，在宣传中使用“××倾情推

荐”“××专属”等表述，利用直播、短视频“切片”二次销售，“抠图换

脸”“AI 合成”等侵权行为屡见不鲜，“蹭流量”的营销捷径背后可能

暗藏法律陷阱。法官特别提醒，网络经营者应恪守诚信原则，引用他

人姓名、肖像等元素前需取得明确授权，唯有尊重他人权利、恪守法

律底线，才是网络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道。


